
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

⒛18年冬季供暖合同

用户单位: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
'

供暖单位 :



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 ⒛18年冬季供暖合同

用户单位 (简称甲方):

供暖单位 (简称乙方):

为了明确甲方和乙方在供暖服务中的权利和义务,根据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,经双方协商,签订本

合同,以便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供暖地点和面积

1、 供暖地点:                   ;

2、 供 暖 面 积 :zOOO0平 方 米 。

第二条 供暖期限及质量

1、 乙方在北京市政府规定的供暖期限内为甲方供暖,供暖时间

为 ⒛18年 11月 15日 至 ⒛19年 3月 15日 ;如 甲方需提前或延迟供

暖时间,乙方根据甲方提前或延迟供暖时间的天数,向 甲方收取相

应的供暖费用。

2、 供暖质量,在供暖条件正常情况下,乙方保证室内供暖温度

不低于 18摄氏度。在正常情况下,使用 1吨的锅炉设施供暖,在天

气较冷或变冷的情况下,使用 1吨的锅炉设施供暖或两台锅炉共同

供暖,以便保证室内供暖温度不低于 18摄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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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条 供暖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               
′

1、 供暖价格:承包总价 sg7oo0元整,合同有效期内,如遇国家

天然气价格调整时,甲 乙双方可通过协商,按照国家燃 市场价

上浮或下调。

2、 支付方式:分两次结算;每年 11月 15日 开始供暖,到 12

月⒛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费用的 m%(Y“ 85oo元整),供暖

结束后,于 3月 ⒛ 日支付剩佘 ⒃%的费用 (Y34850O元整),同时

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。

第四条 权利和义务

1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(1)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供暖服务 ;

(2)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供暖费用 ;

(3)对 自己产权范围内的供暖设施应当认真维护,及时检修。

2、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(1)乙方有权对甲方的用暖情况及设施运行状况进行监督和检     诋
!。豸阝

;甲方用暖设施存在不安全隐患,可能造成供暖设施损坏时,乙

方有义务提醒并及时通知甲方;                  η

  舐
(2)保证锅炉房供暖设施的正常运行,保证室内供暖温度不低

于 18摄氏度 ;



(3)在供暖期间,乙方负责锅炉房内供暖设施及管道的简单维

修保养;如有较大的维修改造,则 由甲方负责承担 ;

(4)负责锅炉房各项管理制度、司炉工工资费用、伙食以及安

全协议等 ;

(5)负责锅炉房水质检测,于每周周三进行一次水质检测,以

保证锅炉水处理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
第五条 违约责任

1、 由于乙方责任事故,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乙方承担责任 ;

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造成供暖质量达不到规定的标准,乙方

不承担责任 :

(1)甲方擅自改变室内结构和供暖施设的 ;

(2)停水、停电造成供暖中断的 ;

(3)供暖设施正常的检修、抢修和供暖试运行期间 ;

2、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政府行为造成停止供暖,甲方受到损

失的,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六条 争议的处理

1.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。

2.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,

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;协商或调解不成的,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或

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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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合同的效力

1。 本合同自双方签 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。

。本合同一式垣L份 ,双方各执崖⒈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电话 :

乙方 ( 章):

地址 :

代表 (签字 )

联系方式 :

电 话 :010-577⒛ 273

签订地点 :

年~~~月 ~日

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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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韭宜

代表 (签 )`


